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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6-027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解决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新开

普”）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

开普”）在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一）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公司持股比例为 51%的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在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范围内滚动使用。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协议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 

5、资金使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10%结算。 

6、资助的方式：货币资金。 

7、资金用途：用于补充福建新开普的运营资金。 

（二）财务资助偿还方式 

本金和利息在借款到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福建新开普将及时足额归还借

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三）财务资助协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与福建新开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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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协议。 

（四）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 

福建新开普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故本次公司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不适用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涉及

的财务资助。本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单方提供财务资助，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有关制度，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以南“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

8 号楼 2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权汉 

注册资本：叁仟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开发与维护；软件的设计、销售与维护；仪器

仪表的设计、生产、销售与维护；能源监管平台项目设计、开发、销售及维护；

节能改造工程、空调系统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及安防工程

的设计、施工与维护；计算机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福建新开普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开普 1,785.00 51.00 

吴凤辉 1,437.11 41.06 

王爱娟 99.41 2.84 

王权汉 102.90 2.94 

陈军方 58.43 1.67 

叶泽泉 17.15 0.49 

合计 3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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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建新开普最近一年又一期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54,551,019.71 50,890,654.85

总负债 17,174,798.53 17,421,489.10

所有者权益 37,376,221.18 33,469,165.75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1,908,579.86 1,813,618.82

营业利润         1,805,071.10 -3,927,359.04

净利润 1,601,397.00 -3,907,055.43

注：上述福建新开普 2016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17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经公司 2016年 4月 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福建新开普提供不超过 500 万元

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在 500 万元范围内滚动使用，福建新开普可根据实际需要分

次向公司提取借款，财务资助期限自双方签署借款协议之日起的一年内。2016

年 5 月 3 日，双方首次签署借款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福建新开普提供财

务资助金额为 200 万元，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额的情形。 

除公司向福建新开普提供财务资助外，未向其他主体提供财务资助，亦不存

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额的情形。 

四、本次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福建新开普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财务、生产经营、人事等拥有

充分的控制力。本次财务资助系解决短期经营性流动资金的需要，且资金使用费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10%结算，定价公允。公司会在提供资助的同

时，加强对福建新开普的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保护资金安全。上述财务资

助延期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系根据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并且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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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10%结算，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上述

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公司将在提供资助款的同时，加强对福

建新开普的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资助有利于控股

子公司的运营，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系根据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并且资金使用

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10%结算，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上述

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福建

新开普的生产经营及后续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降低

其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福建新开普的生产经营及后续资金需求，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能够

对福建新开普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资金使用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福建新开普提供最长不

超过一年，且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